泰教办体艺〔2017〕28号

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举办2017年全市

中小学生合唱比赛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教育局、泰州医药高新区科技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：

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繁荣校园文艺，活跃学校艺术氛围，推动我市中小学生合唱水平迈上新台阶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2017年全市中小学生合唱比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宗旨
以“唱响中国梦·为校园放歌”为主题，充分体现时代性、艺术性、群众性、创新性，促进我市中小学合唱事业发展，提升我市中小学合唱艺术水平。

二、比赛时间

2017年11月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三、比赛地点

江苏省泰州中学。

四、参赛单位 

各市（区）以学校为单位，在初赛的基础上，挑选出优秀代表队参加市级比赛。

五、参赛名额分配

小学组：靖江市、泰兴市、兴化市、海陵区、高港区、姜堰区各选派2支代表队，市直、医药高新区各选派1支代表队；

初中组：靖江市、泰兴市、兴化市、海陵区、姜堰区各选派2支代表队，高港区、医药高新区、市直各选派1支代表队；

高中组：靖江市、泰兴市、兴化市、姜堰区、市直各选派1支代表队。

六、比赛要求

1.比赛演唱两首歌曲，其中一首必须为中国作品，曲目应选择艺术性强、能显示合唱团艺术水准、体现爱党、爱国、爱家乡、建设美好新泰州情怀的作品，特别是有关唱响中国梦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作品。两首曲目演唱总时间不超过12分钟，演唱风格、表现方式不限。

2.伴奏、指挥人数不超过5人；比赛不允许外聘指挥，只限本校人员，伴奏人员可以外请，但只限本地区。

3.合唱团人数不少于60人，不超过80人。

4.凡是违反上述规定者，一律作0分处理。
5.市直学校选拔赛定于11月初，请各学校组队参加。
七、比赛评选

1.比赛将邀请音乐界专家组成评委会，严格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评比原则。

2.比赛各团队产生的交通、服装等费用由各地、各单位承担。

八、其它要求

1.请各市（区）教育局按通知要求，积极组织好本市（区）的初赛选拔工作，确保活动有序、安全进行。
2.请各参赛单位于11月10日前将电子报名表发送至泰州市教育局，联系人：秦军；电话：86999855,13951161970；邮箱：1004496134@qq.com。

附件： 2017年泰州市中小学生合唱比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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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泰州市中小学生合唱比赛报名表

	参赛队（填学校）：

	领队姓名：
	演唱人数：

	电话、手机：

	通讯地址：

	电子邮箱：

	演唱曲目：

曲目1：              词作者：       曲作者：

曲目2：              词作者：       曲作者：

	指挥：
	伴奏：

	队伍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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